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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建筑大学公用房产定额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（北建大资发〔2016〕1号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支撑学校两校区办学的“两高”发展布

局，服务于学校的“提质、转型、升级”，科学配置房产资

源，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激励与约束机制，切实提

高学校公用房产使用效益，参照原建设部、国家计委、国家

教委联合下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》（建标

〔1992〕245 号）、教育部发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

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教发〔2004〕2 号）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

设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北京建筑大学公用房产指房地产权属于北京

建筑大学的所有房产资源（学校已分配使用权给教职工的家

属住宅除外），或北京建筑大学依法占有、使用的房屋建筑

物。根据房产使用用途，学校公用房产共分为五类：1.行政

办公用房；2.教学科研用房；3.公共服务用房；4.后勤保障

用房；5.科技成果转化用房。

第三条 学校成立国有（非经营性）资产管理委员会，

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。国有（非经营性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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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研究、审议公用房产定额及管理办法并监

督实施。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作为学校公用房产的管理部门，

具体负责学校公用房产的核定、调配与日常管理。

第四条 学校公用房产的配置与使用必须符合学校发

展规划和校区功能定位，实行“学校统一领导、校院两级管

理”的管理体制，以“分类管理，定额配置，绩效导向，动

态调整，相对集中，共享开放”为基本原则。

第五条 本办法中定额面积均为房间的净使用面积，不

包括门厅、走廊、楼梯、卫生间、设备间等公共面积。

第二章 公用房产的配置

第六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的教学科研、行政办公等用房

按其教职工编制数、学生规模、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等要素，

兼顾学科差异及校区分布，实行整体定额配置。

第七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加强房屋管理，对学校整体

配置的房产资源可以在本部门、本单位内部进行再配置，并

应制订相应的房屋使用管理细则，再配置方案及管理细则应

报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备案。

第八条 行政办公用房由学校按照各部门、各单位行政

人员编制数及职级进行配置，管理原则为“定额配置、超额

收回”。

第九条 教学科研用房由学校按照各单位学生规模、学

科类型进行核算，包括学生培养用房、学科与科研用房、重

点实验室补贴用房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补贴用房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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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补贴用房、超大型仪器设备补贴

用房、公共课程实验补贴用房、机动用房，教学科研用房的

管理原则为“定额配置，动态调整” 。

第十条 公共服务用房包括公共教室、图书馆、会堂、

卫生所、体育场馆等。学校对公共服务用房的管理原则为“合

理配置、定向使用”。

第十一条 后勤保障用房是指为师生员工学习、工作、

生活提供各种后勤保障的用房，包括学生宿舍、食堂、浴室

等。学校根据承担的服务任务，核准后勤服务用房面积。管

理原则为“专项使用、服务师生”。

第十二条 科技成果转化用房由学校根据师生科技成

果转化、创新创业工作的需求合理配置。在国有（非经营性）

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有（经营性）资产管理委员会领导下，

学校资产公司、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统筹管理科技成果

转化用房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对各部门、各单位配置的用房实行协议

管理，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代表学校定期与各部门、各单位

签订《北京建筑大学公用房产使用协议》，明确各方责权关

系。

第十四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使用的公用房产，凡处于闲

置状态或违规使用，学校有权收回。未经学校允许，各部门、

各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变相转让、出租出借房屋使用

权。

第十五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房屋的调整由使用单位向资



— 4 —

产与后勤管理处提出申请，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会同有关职能

部门重新核算该单位房产定额，经学校批准后，资产与后勤

管理处负责办理用房调配手续，并与所调配单位重新签订

《北京建筑大学公用房产使用协议》。

第三章 公用房产核算标准

第十六条 行政办公用房定额控制标准：

正校级办公用房定额面积为：30 m

2

副校级办公用房定额面积为：24 m

2

正处级办公用房定额面积为：18 m

2

副处级办公用房定额面积为：12 m

2

科级及以下人员办公用房定额面积为：9 m

2

第十七条 各单位的公用房产定额由行政办公用房、教

学科研用房、机动用房、教学辅助用房、学生活动用房及各

类补贴用房组成。

第十八条 教师教研用房定额由教师编制数、各类人员

定额面积确定，教师教研用房定额面积见表 1。

表 1 教师教研用房定额面积表

人员类别

定额面积

（㎡）

院士 60

长江学者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

百千万人才工程（国家级）入选者、国家千人计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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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入选者、北京学者及相当水平的人才项目入选

者

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入选者、百千万人

才工程（市级）入选者、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

及相当水平的人才项目入选者

30

教授 20

副教授 15

其他人员 9

对双重身份人员，办公用房、教师教研用房定额面积不

重复计算，取高值；双肩挑人员，根据其聘任关系，核定面

积。

第十九条 学生培养用房定额面积由全日制本科生人

数、学生培养定额面积（2 ㎡/人）和调节系数确定，计算

公式为：

学生培养用房定额面积=该单位全日制本科生人数×2

㎡/人*K

第二十条 学科与科研用房定额面积由全日制研究生

人数、研究生定额面积（3㎡/人）和调节系数确定，计算公

式为：

学科与科研用房定额面积=该单位全日制研究生人数×

3㎡/人*K

第二十一条 综合考虑各学科差异，通过调节系数优化

本办法第十九、二十条定额面积，具体见表 2。

表 2 各单位学生培养用房、学科与科研用房定额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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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调节系数 K

调节系数 学院名称

1.6 建筑学院（学生培养用房）

1.2

土木学院、环能学院、建筑学院（学科与

科研用房）

1.1 电信学院、测绘学院、机电学院

1.0 理学院

0.5 文法学院、经管学院

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机动用房定额，学校按各单位职工

编制数确定其面积，具体见表 3。

表 3 机动用房定额表

人 数 ﹤50 50-100 ﹥100

定额面积 80 m

2

120 m

2

150 m

2

第二十三条 教学辅助用房定额，学校按各单位全日制

学生人数确定其面积，具体见表 4。

表 4 教学辅助用房定额表

学生人数 ﹤500 500-1000 1001-1500 >1500

定额面积 40 m

2

80 m

2

120 m

2

160 m

2

第二十四条 学生活动用房定额，学校按各单位全日制

学生人数确定其面积，具体见表 5。

表 5 学生活动用房定额表

学生人数 ﹤500 500-1000 1001-1500 >1500

定额面积 100 m

2

150 m

2

200m

2

250 m

2

第二十五条 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向学校申请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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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类补贴用房，由国有（非经营性）资产管理委员会具体核

定。

1．重点实验室补贴用房定额，学校根据重点实验室的

级别、学科类别等，按科技处相关管理办法给予补贴，各类

重点实验室补贴控制面积具体见表 6。

表 6 各类重点实验室补贴控制面积

类别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部（省）级重点实验室

理工类 500 m

2

300 m

2

人文社科类 300 m

2

100 m

2

2．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

学中心补贴用房，学校根据具体情况给予 100-150 m

2

补贴。

3．超大型仪器设备补贴用房。

4．公共课程实验补贴用房。

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可向学校申请

定额外用房，由国有（非经营性）资产管理委员会具体审定。

第四章 超定额用房费用的核算

第二十七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需要缴纳超定额面积费

用。

第二十八条 根据校区位置、物业条件的差异，费用收

取标准为：西城校区 3 元/㎡·天，大兴校区为 1.5 元/㎡·天。

第二十九条 房屋使用费的结算实行年初预算、年底结

算的费用管理方式。

每年 1 月，资产与后勤管理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与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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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各单位核对相关数据、核定定额面积；年终，学校与各

单位进行本年度房屋有偿使用部分的结算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为提高房屋使用效益，学校在西城校区设立

教师公共备课室、研讨室、会议室、休息室。

第三十一条 纳入学校统一管理的实验室、实验平台和

各类研究机构，其用房面积由学校统一配置。

第三十二条 本科生、研究生全部在大兴校区的单位，

学校允许其在西城校区保留 30㎡以内的办公用房。本科生

全部在大兴校区、研究生在西城校区的单位，学校允许其在

西城校区保留 60㎡以内的办公用房。

第三十三条 各部门、各单位对所使用的公用房应加强

维护，保持房屋结构的完好，保护房屋内各类设施（水、电、

气、暖等）和公共场所（门厅、走廊、楼梯等）的完整，未

经批准，不得拆改、封闭或占用；任何单位不得改建、扩建

和装修公用房，如需开展上述工作，需向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

规划与基建处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施工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学校颁布的有

关公用房产管理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


